
主題精選：出售農地 📝 未讀

共收錄 1 篇文章。

1. 出售農地是否需要課徵房地合一所得稅？

發布日期: 2020-11-05

內文

根據所得稅法第4條之5規定，房屋、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納所得稅：

• (一) 個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符合下列各目規定之自住房屋、土地：

1. 個人或其配偶、未成年子女辦竣戶籍登記、持有並居住於該房屋連續滿六年。(繼承或受

遺贈取得者，得將被繼承人或遺贈人持有期間合併計算)

2. 交易前六年內，無出租、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

3. 個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於交易前六年內未曾適用本款規定。

其免稅所得額，以按第十四條之四第三項規定計算之餘額不超過四百萬元為限，計算之餘額超

過四百萬元部分，稅率為百分之十。

※立法目的：保障自住需求，落實居住正義，規定符合自住條件定額免稅、超額減徵。

• (二) 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三十七條及第三十八條之一規定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之土地。

※立法目的：為配合農業政策鼓勵農地作農業使用之減免規定，故移轉土地得申請不課徵土地

增值稅須以「作農業使用」為要件。

• (三) 被徵收或被徵收前先行協議價購之土地及其土地改良物。

※立法目的：鼓勵民間配合政府基於政策目的推動之土地開發及徵收政策。

• (四) 尚未被徵收前移轉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

※立法目的：衡平公共設施保留地之權益。

依據前列第二款規定，農地無論是否申請適用不課徵土地增值稅，均應先向公所申請「農業用

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或「符合農發條例第38條之1土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後，以佐證農地

移轉時確係供作農業使用，俾符合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而免徵房地合一稅。



因此，出售農地如符合農用要件，則免納房地合一所得稅；未符合農用要件者，仍應申報房地

合一所得稅，如計算後有所得餘額，將予課徵。

參考資訊：財政部北區國稅局，2020-10-08，出

售未作農業使用之農地，房地合一稅不能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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